
立法會七題︰保障變性人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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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今日（七月六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楊岳橋議員的提問和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律師的書面答覆︰

問題：

終審法院於二○一三年七月在 W 案中作出命令，與申訴人 W 小

姐同一處境的人士（即出生時為男性，但已接受整項性別重置手術由

男性變為女性），符合相關法例中「女性」的定義，因此有權與一名

男性結婚。終審法院同時決定暫緩執行該命令十二個月，以讓政府及

本會有足夠時間討論及進行修改法例工作。政府其後在二○一四年三

月十九日向本會提交《2014 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但該條例

草案被本會否決。另一方面，政府在二○一四年一月成立了性別承認

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研究全面保障變性人的法律權利所需

的法例和行政措施，並提出改革建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為何；

（二）工作小組正研究哪些法例和行政措施；



（三）工作小組是否已完成草擬改革建議；如是，詳情為何； 

 

（四）鑑於工作小組的其中一項工作是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有關性別

承認的法例、判例和制度，該項工作的詳情和進展為何； 

 

（五）鑑於終審法院在 W 案中提及變性人（包括未完成重置手術的

人士）面對性別承認的問題，並希望行政和立法機關考慮如何處理該

等問題，當局有否就此進行研究；如有，詳情為何，包括曾經／現正

就哪些法例和行政措施進行研究；如否，原因為何；及 

 

（六）當局何時會再次向本會提交修訂《婚姻條例》（第 181 章）的

條例草案？ 

 

答覆： 

 

主席： 

 

  就楊岳橋議員的提問，現綜合回覆如下： 

 

  政府成立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研究全面保障

變性人士的法律權利所須的法例和相關行政措施，並作出合適的改革

建議。 

 



  工作小組的研究範圍包括性別承認及性別承認後的議題。工作小

組現正研究性別承認的問題，完成後會進入下一個研究階段，即性別

承認後的議題。 

 

  在性別承認問題方面，工作小組正審視多個議題，包括稱為性別

認同障礙或性別不安的症狀、應否設立一套性別承認制度、性別承認

制度的不同方案，以及相關的資格準則（包括對接受性別重置手術的

程度的要求）和申請程序。就此，工作小組正檢視超過一百個司法管

轄區的法例、制度和案例，以及國際組織的準則，以期就處理變性人

士所面對的問題而可能需要訂立的法例，向政府提出建議。工作小組

現正擬備諮詢文件，以徵詢公眾對性別承認問題的意見，並會致力在

本年內盡早發出該份文件。 

 

  至於性別承認後的問題，工作小組會集中檢討香港所有可能受法

律性別承認影響的現行法例條文及行政措施，讓政府可跟進所需的法

例或程序改革。 

 

  向政府提出最終建議前，工作小組會繼續在需要時就相關問題進

行廣泛諮詢。收到工作小組的最終建議後，政府會仔細考慮，以制定

相關改革的未來路向。由於仍未進行公眾諮詢，現階段不可能就落實

工作小組建議訂立立法時間表。同樣道理，政府目前未能評論是否會



及（如會的話）何時會再向立法會提交修訂《婚姻條例》（第 181 章）

的條例草案。 

完 

 

２０１６年７月６日（星期三） 


